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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師資生修課注意事項 

102 年 09 月 25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 年 11 月 25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06 年 09 月 05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08 年 09 月 09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10 年 09 月 06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11 年 09 月 21 日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一、 請於學校規定選課時間內完成網路或人工加退選作業。 

二、 不得跨學程選課（即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師資生不得選修幼兒園師資類科課程；幼兒園師資

類科師資生不得選修中等學校師資類科課程）。 

三、 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師資生修業年限為四年(不包括半年全時教育實習課程)31 學分。 

四、 擋修規定： 

修習課程順序依次為： 

(一)教學原理與策略創新—需先修「教育心理學」。 

(二)青少年發展與輔導—需先修「教育心理學」＋「輔導原理與實務」。 

(三)多元學習評量與素養導向—需先修「教學原理與策略創新」。 

(四)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需先修「教育心理學」＋「課程發展與創意設計」。 

(五)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需先修「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 

五、 已取得任一類科教師證教師，需另外檢附：任一類科教師證書及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證明書。 

六、 課程科目表將與教務處同步公佈於網路選課系統，可上網查詢，選課人數不足 20

人時不開課。加退選人數只剩 20 人時，不接受退選。 

七、 為使師資生順利修課，避免大量跨校選課，中等學校師資類科除「分科教材教

法」、「分科教學實習」外，其他必修課程原則安排於週五下午至週六時段上課。 

八、 教育學程資格保留或放棄： 

(一)師資生如擬畢業，但未修畢教育學程學分，應於規定時間申請教育學程資格保

留或放棄，未辦理者視為延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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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生因報考研究所無法確定是否畢業，應於規定時間申請教育學程資格保留

或放棄。並於研究所放榜後通知師資培育中心繼續延畢或保留資格至下一學位

繼續修習，未通知者一律視為延畢。 

(三)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數而未修畢教育學程學分數者，應於該學期結束

前向師資培育中心辦理保留或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俾接受畢業資格審查。 

(四)如因特殊且不可抗力因素未能於第一學期辦理教育學程選課者，應於開學日一

週內至本中心辦理師資生資格保留，否則以放棄資格論，該資格保留以一學期

為原則，且資格保留之該學期不計入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九、 校際選課規定： 

在校期間，師資生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校際選課學分總數不得超過 6學分，校際

選課申請必須檢附敘明「必須校際選課」的理由與證明文件，例如：教育專業必修

學分與本系科必修課程衝堂，或有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致影響畢業年限等。原則上，

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保留核准與否的權利。 

十、 暑修規定： 

依據本校「暑期開課辦法」辦理申請，於師資培育中心公告暑修申請時程內提出，

並在規定時程內繳交學分費，並按規定週次進行課程。 

十一、 預先修習各類教育學程： 

(一)未取得師培生資格之學生，可預先修習教育學程課程，日後若取得資格，可

辦理學分抵免，但抵免學分數不得超過教育學程應修學分數之四分之一，並

需補繳所抵免科目之學分費。 

(二)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預先修習中等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者，所修

課程原則以基礎課程為主。 

十二、 課程檢核： 

(一)本中心於入學後，確認完任教科別後，即發送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審查認定申請

表」，以利師資生進行課程檢核。 

(二)本中心將於師資生寒、暑假公告選課通知時，公告師資生再次檢核其「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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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專門課程」是否已修習或提出抵認，若有未修習學分，請於加退

選時進行選課。 

(三)本中心於師資生二年級上學期期末後，回收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審查認定申請

表」進行檢核，請師資生務必填妥申請表並檢附歷年成績單，以利進行課程

檢核。 

十三、 教育實習課程申請程序說明，於師資生一年級下學期五月份時進行說明並公告申

請時程，請於公告時程內提出申請，確認實習科別及實習學校後，不得提出更

改。 

十四、 105 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師資生依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規定，均需修習

「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相關課程至少 1學分以上。 

 


